
医疗器械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指南  

一、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进一步提高

医疗器械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工作质量，根据《医疗器械注

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及其附录，制定本指南。 

 

二、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医疗器械监管部门对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

械注册质量管理体系现场核查。（一类器械仅需备案，因此不

适用此指南） 

 

三、基本原则 

（一）应当在遵循《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及其附

录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南。（GMP 及现场检查指导原则依旧适

用） 

 

（二）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建

立与产品实现过程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其在医疗器械

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有效运行，保证设计开发、生产等过程



数据真实可靠、完整、可追溯，并与注册时提交的全部注册申

报资料一致。（这几个词是药监的核心要求） 

 

（三）应当结合注册申报资料，重点关注与产品研制、生

产有关的设计开发、采购、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内容，以及

真实性核查要求。（研发、采购、生产、质量是关键部门，真

实性是体考的高压线） 

 

（四）核查结论按照《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质量管理

体系核查工作程序（暂行）》的要求，分为通过核查、未通过

核查、整改后通过核查、整改后未通过核查 4 种情形。 

 

四、重点核查内容 

（一）机构与人员 

应当配备与产品要求相适应的医疗器械设计研发人员，人

员应当具有与所开发产品相适宜的专业知识、工作技能。（知

识和技能都要具备，对人员素养和培训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厂房、设施、设备 

1.产品设计和开发应当在适宜的厂房与设施进行，用于检

验和临床试验样品生产的厂房与设施，应当满足研发与生产产



品的质量控制要求。（什么叫适宜？就是要能满足产品的各种

要求） 

 

2.应当配备与申报注册产品相适应的场所、设备和仪器，

包括用于注册检验和临床试验的样品试制的生产和检测设备，

设备能力应当能满足样品试制要求。（完全不买检测设备只依

靠第三方检测是不行的） 

 

3.申报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的生产地址应当保留用于

注册检验和临床试验的样品试制的厂房与设施，并满足试制量、

型号规格的要求。（注册体考的时候要能让检查员看到样品生

产的硬件条件，如果租用他人的厂房要注意能够保留或恢复当

时的状态） 

 

（三）文件管理 

1.设计和开发原始资料应当纳入文件管理。申请人应当保

留产品设计开发或技术转让后验证的研究数据，确保数据的真

实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除直接输出的试验数据外，还应当

保留设计开发过程中的辅助记录，如主要物料领用记录、仪器

设备使用记录、称量记录、配制记录等，确保设计和开发过程

的可追溯性。（明确要求辅助记录并且给出了示例） 



 

2.对于委托生产样品的情形，申请人应当确保受托方的文

件符合委托方质量管理体系相关要求，并有效控制，包括移交

的相关研发资料和技术文件。（申请人要保证受托方的合规） 

 

（四）设计和开发 

医疗器械设计和开发文档应当源于设计开发评审、验证、

确认和设计转换活动的相关文件，包含设计开发程序、开发计

划及建立的记录，应当保证对历次设计开发最终输出过程及其

相关活动的可追溯性。（设计开发过程其实是 PDCA 的多次迭

代，所以很多研发人员有体会，设计不是一次搞定的） 

 

1.设计和开发输入一般应当包括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国内外指南文件、参考物质、标准品或同类产品技术

指标、产品风险等，同时输入应当包含明确的适用范围。（输

入就是提要求，包括法规的和技术的，并且要明确适用范围） 

 

2.设计和开发输出应当符合用户需求和产品设计需求，应

当关注产品适用范围、功能性、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

（满足用户需求通过设计确认来证明，满足产品设计需求通过

设计验证来证明） 



无源医疗器械应当重点关注原材料组分要求、原材料的理化

特性和生物相容性等要求，非一次性使用无菌产品在进行重复灭菌

时原材料应当符合的性能要求及可耐受重复灭菌的研究结果。 

体外诊断试剂应当重点关注原材料的供应商（生产商）信

息，唯一性追溯信息（如克隆号、核酸序列、产品追溯编码等），

主要原材料质量控制要求和方法，工艺配方，质控品制备方法

及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所需设备仪器等。核查生产工艺过程、

反应体系如溶液配制、抗体包被过程、实验过程等的确定过程、

确定依据、实验数据等。（原材料的品质和稳定性对 IVD 产品

极其重要，因此原材料供应商不宜轻易变更） 

动物源医疗器械应当重点关注动物的种属（若风险与品系有

关还需明确品系）、地理来源（对无法确定地理来源的种属，提供

来源动物生存期间的识别与追溯要求）、年龄（与风险有关时适用，

例如动物对自然发生的传播性海绵状脑病的易感性）、取材部位和

组织的类型、动物及取材组织健康状况的要求。 

 

3.设计转换活动的记录应当表明设计和开发输出在成为

最终产品规范前得到验证，并保留验证记录，以确保设计和开

发的输出适于生产。设计转换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工艺研究

及其确定工艺的试验数据、时间。（设计转换的意义是通过生

产出样品，来考察工艺是否可靠） 



无源医疗器械应当重点关注主要原材料的加工性能、工艺

流程、残留物控制、化学反应的可控性等。（很多无源器械都

是无菌和植入器械，原材料的性能和安全非常重要） 

体外诊断试剂应当重点关注生产过程中过程参数的确定

依据，小试产品与大批量生产产品是否存在性能差异、批间一

致性。应当关注原材料的性能、工艺流程、产品性能、产品和

原材料质量控制方法、量值传递方法等。（IVD 曾经是作为药

品管理，后来才划到医疗器械范畴，其和普通器械相比最大的

差异就在于稳定性、一致性、量值溯源。很多 IVD 器械的审评

都非常看重这些） 

 

4.设计和开发验证时，应当保存验证活动的详细原始数据

记录，包括测试方案、每一步的样本处理、所用仪器设备使用

记录、测试报告等。（设计验证在内部是企业自测，外部是检

测所注册检验，此条对内部测试保留记录提出了明确要求：既

要详细又要原始） 

生产工艺的验证和确认应当重点关注产品有效期或重复

使用次数的验证记录、产品说明书和最小销售单元标签的设计

记录、产品的包装设计及包装完整性验证的记录等。（有效期

研究是注册阶段必做内容，可以参考相关指南） 



体外诊断试剂应当重点关注多批产品详细的实验数据，实

验结果应当符合输出的技术指标要求，保留详细完整的验证数

据记录。（IVD 为什么要多批？因为要证明稳定性、一致性） 

 

5.设计和开发更改包括产品更改、引用文件更新、设计转

换的更改（如设备、原料供应商、工艺、环境等）、来自外部

的更改要求（检验、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技术审评更改意见）、

强制性医疗器械标准变化引发的更改等，应当重点关注申请人

是否对更改进行了风险评估、验证或确认。（设计更改是 GMP

现场检查指导原则的关键项，隐瞒设计变更会导致严重缺陷） 

若检验机构对受检样品提出了整改要求，应当在设计开发

过程中落实、验证并确认整改措施的有效性，并保留相关记录。

（送检之后的设计变更尤其应该严格走流程） 

 

（五）采购 

1.送检产品及临床试验样品所需的原材料（包括与产品直

接接触的包材、软件或服务）应当具有合法来源证明（如供货

协议、订单、发票、入库单、送货单、批准证明性文件复印件

等）。主要原材料购入时间或供货时间应当与样品试生产时间

对应，购入量应当满足样品试生产的需求，应当有检验报告。

（网上买的原材料必须要有合法来源否则不合规；原材料购入



时间和生产时间要对得上，这条对原材料采购的真实性提出了

较严格的要求） 

 

2.关键部件和元器件、产品预期与人体接触部分的原材料

的采购控制记录应当符合产品设计需求并可追溯。（高风险原

材料必须严格管控） 

 

3.体外诊断试剂质控品、校准品、企业参考品的原材料采

购如涉及人体来源的样本，应当重点关注相应原料的检测方法、

检测过程、检测数据和检测记录，同时关注生物安全性的检测

记录。其他原材料的采购应当有采购合同或采购记录。（例如

人血清、牛血清等） 

 

4.现行法规已有明确规定的，根据产品技术要求附录，涉

及主要原材料及供应商要求的，查看供应商是否为原材料的生

产商，如技术要求中的供应商不是原材料的生产商，可根据原

材料出厂检验报告核实原材料的生产商，着重核查在多批产品

的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生产商是否发生变化，如发生变化是否进

行过变更注册。（原材料要穿透中间商一查到底，供应商变化

要评估是否需要变更注册） 



变更过程中如果原材料生产商发生变化，原材料本身如抗

原（来源、氨基酸序列、构象等）、抗体（来源、细胞株等）、

引物探针序列等不应发生变化。（核心要素不得变更，如果实

在要变，只能重新注册） 

 

（六）生产 

1.动物源性医疗器械，应当核查灭活和去除病毒和/或传

染性因子工艺和降低动物源性材料免疫原性的方法和/或工艺。

（动物源材料特别要关注安全） 

 

2.注册检验、临床试验研究所用样品的批（台）记录，应

当有可追溯性。检验报告中的送检样品批号（编号/序列号等）

及规格型号、送检时间、检验依据、检验结论、关键原料和 /

或部件等信息、校准物质和/或质控物质等信息，及后附检验样

品照片、标签等信息，应当与生产批记录相符并可追溯。（哪

些内容需要追溯都给你写清楚了） 

 

3.临床试验样品批号（编号/序列号等）及规格型号应当与

生产批记录相符并可追溯。 

 



4.体外诊断试剂应当核查多批产品的生产记录，包括不同工

作液的配制浓度、生产工艺过程、过程质量控制等是否一致且符合

设计输出的要求，尤其是生物活性材料的浓度、活性应当确保稳定，

符合相关标准。性能评估、注册检验样品和临床试验用样品应当是

在符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条件下生产的。应当关

注原材料的物料平衡。（很多公司存在控制要求不一致的情况） 

 

（七）质量控制 

1.应当保存注册检验、动物实验研究、临床试验研究所用

样品的检验记录（含进货检验、过程检验和成品检验的检验记

录、检验报告或者证书等），应当具有可追溯性。（动物实验

也在范围内） 

 

2.体外诊断试剂溯源过程应当合理，每批产品赋值过程及

实验数据应当具有一致性。（赋值溯源对于 IVD 的性能非常重

要，将会越来越受关注） 

 

3.原材料进货检验的检测项目应当符合产品技术要求中

对原材料要求，如不完全一致应当说明理由，必要时对重要指



标也应当进行验证。（产品技术要求中对原材料的有要求的特

别要注意这条） 

 

4.应当核查半成品与成品检验项目及规程，检验项目的设

置应当科学合理并提供依据。（这个要求相比意见稿已经大大

降低了。业界对常规检验项目是否一定要和技术要求中原则上

保持一致存在较大争议，毕竟常规控制是需要成本的） 

 

5.应当能提供试制样品或留样品，样品试制数量和规格型

号应当能满足自测、注册检验和临床试验（临床评价）的需要，

样品去向应当可追溯，并保存至注册核查之后。（相对意见稿，

增加了保存至注册核查之后的要求） 

 

五、样品真实性核查 

（一）产品检验样品，包括送检样品批号（编号/序列号

等）及规格型号、送检时间、检验依据、检验结论、关键原料

和/或部件等信息、校准物质和/或质控物质等信息，检验样品

照片、含独立软件发布版本信息的照片、标签等信息，应当与

生产批记录相符并可追溯。（明确了必须追溯的范围，连照片

都没放过） 



 

（二）临床试验样品，包括临床试验样品批号（编号/序

列号等）及规格型号应当与生产批记录相符并可追溯。 

 

（三）研制生产的样品批次及生产批号或产品编号、规格

型号/包装规格、每批数量、送检样品和临床试验样品批号及数

量、留样品批号及数量、现存样品生产批号或产品编号及数量、

主要原材料批号及数量等应当可追溯。（物料平衡是查造假的

捷径） 

 

（四）过程检验原始记录、出厂检验原始记录应当满足设

计输出的检验规程与产品技术要求的规定。（常规检验的接收

标准应和设计输出及技术要求一致） 

 

（五）如需留样应当能查见留样产品，并保留样品台帐、

留样观察记录。（留样可参考留样指南，其实不是所有器械都

必须留样的） 

 

（六）应当保留用于样品生产的原材料采购记录，用于样

品生产的批记录中所记载的原材料的采购记录，如原料品名、



型号规格、批号、材质（牌号）、供应商（生产商）、质量标

准及进货验收、采购凭证、出入库记录及台帐等。采购记录的

相关信息应当与注册检验报告中载明的内容相一致。（样品的

采购记录极端重要，如果与注册检验报告中不一致会被开缺陷） 

 

（七）真实性核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情况，核查设计开发

过程合规和真实性应当全面、客观。 
 


